湖 北 省 宜 昌 市 西 陵 区 人 民 法 院
拍卖辅助机构承诺书

单位名称：
填写日期：
邮寄地址：
电子邮箱：
邮    编：
法定代表人：
联系电话：
工作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机构网址：
我公司自愿申请从事人民法院网络司法拍卖辅助工作并作出以下承诺：
1、依照委托协议开展拍卖辅助工作，未经委托法院同意，不将受托拍卖辅助机构工作转包或分包给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
2、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以及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相关规定要求，自觉接受托法院管理、监督和安排；
3、信守承诺，合法履职，热情服务，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不以任何形式误导意向买受人，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不损害人民法院公正形象；
4、承担因自身过错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
5、承担现场勘查和看样服务中自身人员安全责任，并对涉及现场提供充分的警醒标志和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6、未经授权，不以任何形式泄露、公开或者传播司法拍卖信息，不违规使用法院办公实施设备，不进入法院工作内网，不直接操作法院办公办案系统；
7、本公司、公司股东、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保证不组织或参与串标、围标活动，与委托法院工作人员请吃送礼等可能影响司法拍卖公开、公平、公正的行为；
8、本公司、本公司股东、工作人员及其近亲属保证不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与所承揽拍卖辅助工作相关的财产。
以上承诺，我公司将严格履行。如有违反，自愿接受从法院辅助机构名册中除名等处罚并承担相应的经济赔偿责任和其他法律责任。
承诺人：（法定代表人签名）（公司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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